昆纤公司2026年环境委托性监测要求

1、 本项目请购的是2026年为昆纤公司进行环境委托性监测的第三方监测公司。以下监测项目的编制依据的是昆明市生态环保局颁发给昆纤公司的排污证（编号915300006226032522001R）的要求。
2、 昆纤公司煤改气项目预计在2026年第三季度实施完成，第三季度将采取燃煤锅炉和燃气锅炉并行的运行方式；准备在第四季度开始全面启用燃气锅炉，届时需要申领新的排污证，并制定新的自行环境委托性监测方案。
3、 昆纤公司燃煤锅炉正常使用期间外部环境委托性监测的项目和频次规定如下：
（1）1月、2月、4月、5月、7月、8月、10月、12月监测项目如下：
	序号
	污染物
	污染物种类
	监测点位数（个）
	监测位置

	1
	工艺废气
	吸附床尾气挥发性有机物
	10
	吸附床尾气排气筒

	2
	废水
	溶解性总固体（全盐类）
	1
	废水总排口

	3
	
	氨氮
	1
	


（2）3月、9月监测项目如下：
	序号
	污染物
	污染物种类
	监测点位数（个）
	监测位置

	1
	锅炉烟气
	二氧化硫
	1
	燃煤锅炉烟气监测在现有的80米烟囱

	2
	
	氮氧化物
	1
	

	3
	
	颗粒物（烟尘）
	1
	

	4
	
	烟气林格曼黑度
	1
	

	5
	
	汞及其化合物
	1
	

	6
	工艺废气
	吸附床尾气挥发性有机物
	10
	吸附床尾气排气筒

	7
	
	醋片料仓布袋除尘器排气口
	1
	1#醋片料仓

	8
	
	输煤系统布袋除尘器排气口
	1
	2#输煤转运站排气口

	9
	无组织排放
	颗粒物
	4
	厂界

	10
	
	非甲烷总烃
	4
	

	11
	
	氨
	4
	

	12
	
	硫化氢
	4
	

	13
	废水
	溶解性总固体（全盐类）
	1
	废水总排口

	14
	
	COD
	1
	

	15
	
	氨氮
	1
	

	16
	
	PH值
	1
	

	17
	
	五日生化需氧量
	1
	

	18
	
	悬浮物
	1
	

	19
	
	总氮（以N计）
	1
	

	20
	
	总磷（以P计）
	1
	

	21
	回用中水
	PH值
	1
	回用水监测口（中水池）

	22
	
	色度
	1
	

	23
	
	浑浊度
	1
	

	24
	
	嗅和味
	1
	

	25
	
	溶解性总固体
	1
	

	26
	
	溶解氧
	1
	

	27
	
	五日生化需氧量
	1
	

	28
	
	大肠埃希氏菌
	1
	

	29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1
	

	30
	
	总锰
	1
	

	31
	
	总铁
	1
	

	32
	
	氨氮
	1
	

	33
	
	总余氯（以cl计）
	1
	

	34
	噪声
	厂界噪声
	4
	厂界东、南、西、北各一个点


回用中水的13项指标每年只做一次，在9月进行，3月不做。
（3）6月、11月监测项目如下：
	序号
	污染物
	污染物种类
	监测点位数（个）
	监测位置

	1
	锅炉烟气
	二氧化硫
	1
	1、燃煤锅炉烟气监测在现有的80米烟囱；2、燃气锅炉烟气监测在新建的四根排气筒处

	2
	
	氮氧化物
	1
	

	3
	
	颗粒物（烟尘）
	1
	

	4
	
	烟气林格曼黑度
	1
	

	5
	
	汞及其化合物
	1
	

	6
	工艺废气
	吸附床尾气挥发性有机物
	10
	吸附床尾气排气筒

	7
	无组织排放
	颗粒物
	4
	厂界

	8
	
	非甲烷总烃
	4
	

	9
	废水
	溶解性总固体（全盐类）
	1
	废水总排口

	10
	
	COD
	1
	

	11
	
	氨氮
	1
	

	12
	
	PH值
	1
	

	13
	噪声
	厂界噪声
	4
	厂界东、南、西、北各一个点


（4）在昆明有降雨并形成径流的情况下，由昆纤公司负责采集4个雨水外排口雨水样送监测单位，完成以下指标的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
	序号
	污染物
	污染物种类
	数量（个）
	监测位置

	1
	雨水
	PH值
	1
	1#雨水排放口、2#雨水排放口、3#雨水排放口、4#雨水排放口

	2
	
	COD
	1
	

	3
	
	氨氮
	1
	


根据2025年情况，全年共做了8组样。
（5）9月进行在线烟气分析仪比对监测并出具报告。
2、 监测单位具有相应资质，按国家标准要求进行现场采样监测，并出具正式的监测报告，对监测结果和质量负责。并在昆纤公司煤改气项目完成后，按照法规和排污证要求完成昆纤公司相关的环境监测工作。
3、 由于2026年昆纤公司将实施煤改气项目，可能会出现燃煤和燃气锅炉同时运行的情况，监测单位在考虑费用时可以适当增加燃气锅炉四根排气筒的监测费用。
4、监测单位在现场取样时必须严格遵守昆纤公司相关的安全规定和要求，使用符合昆纤公司要求的电源线和设备。
5、取样时间由监测单位和昆纤公司共同协商，取样结束两周后向昆纤公司提交监测报告。
6、监测报告包括文本（一式二份）和扫描版，内容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描述，不会在环保部门检查时产生歧义和疏漏。
7、监测数据出现异常，须和昆纤公司沟通查找原因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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